
議 會 文 件 65/2009 號  

(6 月 25 日 會 議 討 論 ) 

 

南 區 區 議 會  

 

南 區 防 控 人 類 豬 型 流 感 的 進 度 報 告 及 未 來 的 工 作 路 向  

 

目 的  

 

  本 文 件 旨 在 向 各 議 員 報 告 南 區 區 議 會 聯 同 南 區 民 政 事 務 處 、

食 物 環 境 衞 生 署 (食 環 署 )及 房 屋 署 ， 於 區 內 進 行 各 項 防 控 人 類 豬 型 流

感 (豬 流 感 )工 作 的 情 況 ， 並 請 議 員 就 未 來 的 工 作 路 向 發 表 意 見 。  

 

 

背 景  

 

2.  北 美 洲 爆 發 豬 流 感 個 案 ， 並 迅 速 蔓 延 至 全 球 各 國 ， 世 界 各 地

先 後 出 現 確 診 及 死 亡 個 案 ， 而 本 港 亦 於 5 月 1 日 確 診 首 宗 豬 流 感   

個 案，情 況 嚴 峻。區 議 會 於 4 月 30 日 及 5 月 4 日 召 開 兩 次 特 別 會 議 ，

討 論 如 何 在 地 區 層 面 協 助 有 關 的 防 控 工 作，並 決 議 進 行 多 項 防 疫 宣 傳

工 作 。  

 

 

防 控 人 類 豬 型 流 感 工 作  

 

3.  區 議 會 聯 同 南 區 民 政 事 務 處 進 行 的 防 疫 宣 傳 工 作 載 列 於 附 件

一。食 環 署 及 房 屋 署 在 南 區 進 行 的 防 控 工 作 匯 報 則 載 於 附 件 二 及 三 。 

 

4. 由 於 豬 流 感 已 開 始 出 現 社 區 傳 播 的 情 況 ， 醫 院 管 理 局 自 6 月

13 日 起 開 放 8 間 指 定 流 感 診 所 ， 專 為 出 現 流 感 病 徵 的 人 士 提 供 診 治

服 務，局 方 將 因 應 情 況 開 放 更 多 指 定 診 所，以 應 付 需 要。南 區 的 香 港

仔 賽 馬 會 普 通 科 門 診 診 所 被 列 為 須 於 第 二 輪 開 放 的 指 定 流 感 診 所，而

原 本 在 這 診 所 打 針 換 藥 或 有 慢 性 疾 病 的 病 人 將 被 安 排 到 鴨 脷 洲 普 通

科 門 診 診 所。此 外，行 政 長 官 亦 於 6 月 9 日 的 行 政 會 議 上 指 令 推 行 一

系 列 防 疫 注 射 計 劃 ， 詳 情 載 於 附 件 四 。  

 



徵 詢 意 見  

 

5.  請 各 議 員 備 悉 上 述 內 容 並 就 如 何 繼 續 在 區 內 進 行 抗 疫 工 作 發

表 意 見 。  

 

 

南 區 區 議 會 秘 書 處  

2009 年 6 月  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附 件 一  

南 區 區 議 會 聯 同 南 區 民 政 事 務 處 推 行 的 防 疫 宣 傳 工 作  

 

1. 南 區 民 政 事 務 處 與 南 區 區 議 會 在 2009 年 5 月 10 日 的『 全 城 清 潔

日 』 聯 同 食 環 署 進 行 了 『 南 區生 黑 點 大 巡 查 』， 視 察 社 區 的 環

境生 情 況 ， 並 要 求 食 環 署 即 時 跟 進 及 改 善 該 些 位 置 的生 狀

況 。 是 次 巡 查 的 衞 生 黑 點 列 於 附 錄 I。 區 議 會 將 於 稍 後 再 巡 視 該

些 黑 點 的 衞 生 狀 況 。  
 

2. 區 議 會 於 2009 年 5 月 5 日 去 信 康 樂 及 文 化 事 務 署 、 巴 士 公  司 、

社 會 福 利 署 、 領 匯 等 ， 請 他 們 加 強 屬 下 處 所 的 清 潔 衞 生 工 作 ， 並

增 設 消 毒 洗 手 液 設 施 。  
 
3. 在 2009 年 5 月 16 日 ， 南 區 民 政 事 務 處 、 南 區 區 議 會 和 南 區 健 康

安 全 協 會 在 香 港 仔 中 心 露 天 廣 場 舉 辦 南 區 清 潔 防 疫 誓 師 大 行

動 ， 並 由 議  員 乘 巴 士 巡 迴 區 內 派 發 了 3000 個 防 疫 包 （ 內 容 包 括

口 罩 、 消 毒 濕 紙 巾 及 有  關 預 防 豬 流 感 的 單 張 ）。 此 外 ， 議 員 亦 各

自 在 區 內 舉 辦 不 同 規 模 的 宣 傳 活 動 ， 並 派 發 防 疫 包 。  
 
4. 2009 年 5 月 15 日 至 5 月 28 日 期 間，議 員 提 供 地 政 總 署 預 留 給 他

們 張 掛 宣 傳 橫 額 的 位 置 ， 予 區 議 會 張 掛 200 條 抗 疫 宣 傳 橫 額 ， 向

區 內 居 民 宣 傳 抗 疫 訊 息 。  
 
5. 向 衞 生 署 索 取 有 關 防 控 豬 流 感 及 正 確 洗 手 方 法 的 宣 傳 海 報 ， 寄 予

區 內 超 過 300 個 業 主 立 案 法 團 及 互 助 委 員 會 。  
 
6. 區 議 會 於 2009 年 6 月 1 日 去 信 區 內 各 院 校 校 長 ， 促 請 各 院 校 保

持 警 覺 ， 繼 續 確 保 校 園 清 潔 及 做 好 防 疫 工 作 。  
 
7. 為 協 助 各 院 校 的 持 續 防 疫 工 作 ， 南 區 民 政 事 務 處 與 南 區 區 議 會 及

南 區 學 校 聯 會 代 表 商 討 後 ， 決 定 為 區 內 院 校 提 供 每 間 1,000 元 的

衞 生 防 疫 津 貼。截 至 6 月 15 日 止，共 有 53 間 院 校 申 請 有 關 津 貼。 
 
8. 由 南 區 民 政 事 務 處 資 助 每 位 區 議 員 每 位 最 多 5,000 元 ， 以 在 區 內

舉 辦 抗 疫 宣 傳 活 動 。  
 
9. 為 推 廣 個 人 的生 ， 區 議 會 聯 同 南 區 民 政 事 務 處 製 作 新 一 輪 的 家

庭 防 疫 包 （ 內 容 包 括 成 人 與 小 童 用 口 罩 及 消 毒 洗 手 啫 喱 ， 包 裝 袋

設 開 關 拉 鍊 ， 可 循 環 再 用 ）。 秘 書 處 已 展 開 有 關 的 採 購 程 序 。  



附 錄 1 
 

5‧10 南區衞生黑點大巡查 

巡視路線 
 

編 號  地 點  

1 碧 荔 道 域 多 利 道 垃 圾 站  

2 碧 荔 道 沙 灣 徑 消 防 局 旁 草 地 (兒 童 遊 樂 場 工 地 旁 ) 

3 石 排 灣 道 53-81 號 後 巷  

4 香 港 仔 大 道 181-185 號 側 巷 及 後 巷  

5 東 勝 道 1-23 號 後 巷  

6 湖 北 街 12-26 號 後 巷  

7 赤 柱 大 街 69 號 舖 後 方 與 小 賣 亭 之 間  

8 深 灣 碼 頭 徑 (珍 寶 海 鮮 舫 碼 頭 旁 空 地 ) 

9 鴨 脷 洲 大 街 97-113 號 (仁 正 大 廈 至 文 麗 大 樓 一 帶 的 橫 巷 )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

附 件 二  
 

食 物 環 境 衞 生 署 南 區 辦 事 處  

南 區 防 控 人 類 豬 型 流 感 工 作 報 告  

 

 

設 施 /地 點  

 

 

食 環 署 已 採 取 的 行 動 /最 新 情 況  

公 眾 街 市  

 

1. 在 所 有 客及 貨之 按 扭 位 置 貼 上 透 明 膠 貼

及 進 行 定 時 之 消 毒 工 作  

2. 在 所 有 客 貨按 鈕 旁 之 顯 眼 處 張 貼 有 關 消 毒

工 作 之 告 示  

3. 每 小 時 用 消 毒 劑 消 毒 清 潔 所 有 電 動 扶 手 梯 之

扶 手  

4. 在 所 有 電 動 扶 手 梯 之 顯 眼 位 置 張 貼 有 關 消 毒

工 作 之 告 示  

5. 加 強 巡 查 以 確 保 街 市 內 之 自 助 酒 精 搓 手 液 機

及 梘 液 機 運 作 正 常  

 

垃 圾 站  

 

1. 加 強 保 持 垃 圾 站 的 清 潔  

2. 每 天 全 面 消 毒 垃 圾 站 2 次  

 

公 廁  

 

1. 於 轄 下 公 廁 內 將 貼 告 示 , 提 醒 及 教 育 市 民 正 確

洗 手 步 驟  

2. 在 設 有 廁 所 事 務 員 的 公 廁 (共 13 間 ), 其 水 龍

頭 , 水 箱 手 柄 , 扶 手 , 坐 廁 廁 板 及 門 柄 , 每 兩

小 時 會 消 毒 一 次 . 其 他 設 施 則 每 天 消 毒 2 次

(早 /晚 ) 

3. 在 沒 設 有 廁 所 事 務 員 的 公 廁 (每 天 清 洗 5 次 ), 

於 每 次 清 潔 完 畢 後 進 行 全 面 消 毒  

 

市 政 大 廈  

 

1. 已 在 4月 下 旬 發 出 電 郵 和 信 件 ， 提 醒 香 港 仔 市

政 大 廈 內 各 員 工 採 取 適 當 的 預 防 措 施  

2. 在 地 下 大 堂 張 貼 告 示，並 將 有 關 預 防 豬 流 感 的

信 息 顯 示 在 資 訊 屏 上 ， 提 醒 公 眾 注 意 衞 生 ， 以

防 感 染  

3. 加 設 酒 精 消 毒 機 供 市 民 使 用  

4. 委 員 會 又 要 求 潔 淨 服 務 承 辦 商 加 強 清 潔 和 消

毒 ， 並 須 在 每 星 期 一 向 委 員 會 提 供 有 關 記 錄  

 



繁 忙 街 道  

 

1. 已 隔 天 清 洗 香 港 仔 中 心 , 田 灣 市 中 心  及 鴨 脷

洲 大 街 一 帶 繁 忙 街 道  

 

衞 生 黑 點 （ 由 食

環 署 提 供 ）  

 

 

已 採 取 的 行 動 /最 新 情 況  

1. 香 港 仔 東 勝

道 1至 23號 後

巷  

1. 於  5 月 7 日  及  6 月 2 日 進 行 清 潔 行 動，衞 生

情 況 已 獲 改 善  

2. 仍 會 繼 續 留 意 上 址 一 帶 衞 生 情 況 及 定 期 進 行

清 潔 行 動  

 

2. 香 港 仔 湖 北

街 12至 26號

後 巷  

1. 於  5 月 8 日  及  6 月 2 日 進 行 清 潔 行 動，衞 生

情 況 已 獲 改 善  

2. 仍 會 繼 續 留 意 上 址 一 帶 衞 生 情 況 及 定 期 進 行

清 潔 行 動  

 

3. 石 排 灣 道

53-81號 後 巷  

1. 於  5 月 12 日 進 行 清 潔 行 動 , 衞 生 情 況 已 獲 改

善   

2. 仍 會 繼 續 留 意 上 址 一 帶 衞 生 情 況 及 定 期 進 行

清 潔 行 動  

 

4. 香 港 仔 大 道

181-185號 側

巷 及 後 巷  

1. 於  5 月 20 日  及  6 月 2 日 進 行 清 潔 行 動 , 衞

生 情 況 已 獲 改 善   

2. 仍 會 繼 續 留 意 上 址 一 帶 衞 生 情 況 及 定 期 進 行

清 潔 行 動  

 

5. 深 灣 碼 頭 徑  

(珍 寶 海 鮮 舫

碼 頭 旁 空 地 ) 

 

1. 於  5 月 20 日 進 行 清 潔 行 動 , 衞 生 情 況 已 獲 改

善  

2. 已 通 知 地 政 總 署 跟 進 空 地 內 懷 疑 非 法 僭 建 物  

 

衞 生 黑 點 （ 由 南

區 區 議 會 提 供 ）

(於 5 月 10 日 全 城

清 潔 南 區 衞 生 黑

點 大 巡 查 ) 

 

 

 

已 採 取 的 行 動 /最 新 情 況  

1. 碧 荔 道 域 多
利 道 垃 圾 站  

1. 垃 圾 站 外 旁 邊 的 建 築 廢 物 已 於 5 月 11 日 轉 介

予 路 政 署 跟 進 ， 並 於 5 月 16 日 處 理 妥 當  

 



2. 垃 圾 站 外 旁 邊 的 狗 廁 所 之 衞 生 問 題，於 5 月 11

日 派 潔 淨 承 辦 商 清 理 妥 當  

 

2. 碧 荔 道 沙 灣
徑 消 防 局 旁
草 地 (兒 童 遊
樂 場 工 地 旁 ) 

 

1. 左 述 地 點 屬 地 政 總 署 管 轄 範 圍 , 已 於 5 月 11

日 轉 介 予 地 政 總 署 跟 進，該 署 已 回 覆 已 清 理 妥

當  

3. 石 排 灣 道
53-81 號 後 巷  

1. 於 5 月 12 日 對 該 處 進 行 清 潔 行 動  

2. 已 將 有 關 懷 疑 僭 建 物 及 破 損 污 水 渠 問 題 轉 介

屋 宇 署 跟 進  

 

4. 香 港 仔 大 道
181-185 號 側
巷 及 後 巷  

 

1. 有 關 非 法 僭 建 簷 篷 問 題 ， 已 轉 介 屋 宇 署 跟 進 ，

6 月 11 日 獲 悉 該 署 會 展 開 跟 進 行 動  

2. 於 5 月 13 日 給 予 有 關 靠 牆 攤 檔 檔 主 警 告 , 要 求

他 們 保 持 地 方 清 潔 ，  於 5 月 21 日 覆 查 ， 衞 生

情 況 令 人 滿 意  

 

5. 東 勝 道 1-123
號 後 巷  

1. 於 5 月 11 日 及 5 月 15 日 到 上 址 ， 向 食 肆 負 責

人 灌 輸 相 關 衞 生 教 育，不 可 在 食 肆 以 外 存 放 用

具 、 食 物 及 垃 圾 ， 否 則 會 遭 受 檢 控  

2. 於  5 月 7 日  及  6 月 2 日 進 行 清 潔 行 動，衞 生

情 況 已 獲 改 善  

3. 仍 會 繼 續 留 意 上 址 一 帶 衞 生 情 況 及 定 期 進 行

清 潔 行 動  

 

6. 湖 北 街 12-26
號 後 巷  

1. 於 5 月 14 日 向 食 肆 負 責 人 灌 輸 相 關 衞 生 教

育 ， 不 可 在 食 肆 以 外 存 放 用 具 、 食 物 及 垃 圾 ，

否 則 會 遭 受 檢 控  

2. 於  5 月 8 日  及  6 月 2 日 進 行 清 潔 行 動，衞 生

情 況 已 獲 改 善  

3. 仍 會 繼 續 留 意 上 址 一 帶 衞 生 情 況 及 定 期 進 行

清 潔 行 動  

 

7. 赤 柱 大 街 69
號 舖 後 方 與
小 賣 亭 之 間  

 

1. 巡 視 當 日 ， 衞 生 情 況 大 致 良 好  

2. 繼 續 關 注 左 述 地 點 情 況 以 確 保 環 境 衞 生   

8. 深 灣 碼 頭 徑  
(珍 寶 海 鮮 舫
碼 頭 旁 空 地 ) 

 

1. 於  5 月 20 日 進 行 清 潔 行 動 , 衞 生 情 況 已 獲 改

善  

2. 已 通 知 地 政 總 署 跟 進 空 地 內 懷 疑 非 法 僭 建 物  



9. 鴨 脷 洲 大 街
97-113 號  
(仁 正 大 廈 至
文 麗 大 樓 一
帶 的 橫 巷 ) 

 

1. 巡 視 當 日 ， 衞 生 情 況 大 致 良 好  

2. 繼 續 關 注 左 述 地 點 情 況 以 確 保 環 境 衞 生  

 

衞 生 黑 點 （ 由 民

建 聯 提 供 ）  

 

 

已 採 取 的 行 動 /最 新 情 況  

 

1. 香 港 仔 舊 大

街 54-82 號  

1. 於  5 月 26 日、5 月 29 日、 6 月 2 日 及 6 月 4

日 進 行 清 潔 行 動 ， 衞 生 情 況 已 獲 改 善  

2. 仍 會 繼 續 留 意 上 址 一 帶 衞 生 情 況 及 定 期 進 行

清 潔 行 動  

 

2. 香 港 仔 市 政

大 廈 門 口 近

成 都 道  

 

1. 於 6 月 2 日  及  6 月 4 日 進 行 清 潔 行 動 ， 衞 生

情 況 已 獲 改 善 及 已 從 名 單 上 剔 除  

3. 香 港 仔 湖 南

街 1-3 號 對 出

天 橋  

 

1. 於 6 月 2 日  及  6 月 4 日 進 行 清 潔 行 動 ， 衞 生

情 況 已 獲 改 善 及 已 從 名 單 上 剔 除  

4. 田 灣 石 排 灣

道 84 號 後 巷  

1. 該 地 方 屬 私 人 土 地，已 聯 絡 有 關 業 主 予 日 內 進

行 清 潔 行 動  

 

 

 
 



附 件 三  
 

房 屋 署 轄 下 各 公 共 屋 邨 預 防 人 類 豬 型 流 感 的 應 變 措 施  

 

在 人 類 豬 型 流 感 個 案 由 外 地 傳 入 本 港 初 期，本 署 已 加 強 轄 下 各 公

共 屋 邨 的 清 潔 及 消 毒 工 作。隨 著 香 港 已 確 認 出 現 本 地 集 體 感 染 人 類 豬

型 流 感 個 案 ， 由 2009 年 6 月 12 日 至 6 月 25 日 期 間 ， 本 署 除 了 再 進

一 步 加 強 公 共 屋 邨 的 清 潔 及 消 毒 工 作，以 保 障 居 民 的 健 康，更 加 強 居

民 一 同 抗 疫 的 意 識 ， 以 達 至 控 疫 最 大 成 效 。   

 

有 關 措 施  

 

1.  加 強 清 潔 工 作  

 

●  以 1 比 99 的 稀 釋 漂 白 水 進 行 清 潔 及 消 毒 ：  

 住 宅 大 廈 保 安 閘 門 ： 由 每 日 兩 次 增 加 至 每 日 四 次  

 升 降 機 廂 的 按 鈕 板 /商 場 電 梯 扶 手：由 每 日 四 次 增 加 至 每 日 最

少 八 次  

 垃 圾 房 和 公 用 地 方 註 ： 由 每 週 兩 次 增 加 至 每 週 四 次  

 (註 ： 公 用 地 方 泛 指 住 宅 大 廈 內 的 走 廊 地 面 及 牆 壁 、 升 降 機

大 堂 、 樓 梯 及 扶 手 ) 

 遊 樂 場 設 備 及 康 樂 設 施 ： 由 每 日 兩 次 增 加 至 每 日 三 次  

 公 廁 ： 由 每 日 四 次 增 加 至 每 日 最 少 八 次  

 垃 圾 站 ： 由 每 日 一 次 增 加 至 每 日 兩 次  

 洗 擦 升 降 機 大 堂 、 走 廊 、 樓 梯 、 梯 台 及 牆 裙 ： 每 月 兩 次  

●  清 理 簷 篷 上 的 垃 圾 ： 每 日 最 少 兩 次  

●  清 潔 明 渠 及 沙 井 ： 每 日 最 少 兩 次  

 

2.  提 醒 居 民 一 同 抗 疫  

 

本 署 會 密 切 留 意 情 況 ， 並 因 應 事 態 發 展 作 出 資 源 及 人 手 的 調 配 ，

以 防 止 流 感 疫 症 的 蔓 延。另 外，為 了 提 醒 居 民 注 意 個 人 及 家 居 衛 生 一

同 抗 疫，本 署 已 在 屋 邨 範 圍 張 貼 通 告 及 於 房 屋 資 訊 台 上 載 以 下 信 息 讓

居 民 採 取 有 關 預 防 措 施 ：  

 

｢隨 著 香 港 已 確 認 出 現 本 地 集 體 感 染 人 類 豬 型 流 感 個 案 ， 房 屋 署

已 進 一 步 加 強 清 潔 工 作。請 居 民 亦 作 出 配 合，注 意 個 人 和 家 居 衛 生 、

保 持 室 內 空 氣 流 通。如 有 流 感 症 狀，應 配 戴 口 罩、及 早 求 醫 和 留 在 家

中 休 息 。 ｣ 



本 署 除 加 強 公 共 屋 邨 環 境 衛 生 的 工 作，對 違 規 住 戶，特 別 是 涉 及

隨 處 棄 置 垃 圾 、 吐 痰 及 隨 處 曬 晾 衣 物 的 人 士 ， 亦 會 根 據 ｢屋 邨 管 理 扣

分 制 ｣採 取 行 動 。 我 們 會 全 面 戒 備 ， 預 防 公 共 屋 邨 出 現 疫 情 。  

 

當 接 獲 衛 生 署 公 佈 屋 邨 大 廈 出 現 人 類 豬 型 流 感 確 認 個 案，本 署 除

張 貼 通 告 通 知 各 居 民 有 關 事 件 外 ， 亦 會 作 出 以 下 相 應 措 施 配 合 ｢衛 生

防 護 中 心 ｣的 指 引 ：  

 

a. 如 衛 生 署 衛 生 防 護 中 心 沒 有 公 佈 確 診 個 案 的 確 實 地 址  

 

當 衛 生 防 護 中 心 已 公 佈 某 大 廈 最 近 有 住 客 被 確 診 染 上 由 外 地 傳

入 人 類 豬 型 流 感。由 於 該 大 廈 住 客 已 經 自 行 在 其 居 所 內 進 行 消 毒 和 潔

淨 工 作，因 此 防 護 中 心 認 為 無 須 公 佈 該 單 位 的 確 實 地 址。但 房 屋 署 會

配 合 防 護 中 心 的 指 引，即 時 以 稀 釋 的 家 用 漂 白 水 清 洗 樓 宇 的 公 眾 地 方

和 地 下 大 堂，並 將 防 護 中 心 提 供 的 資 料 單 張 張 貼 於 當 眼 處 及 分 發 予 各

住 戶。另 外，房 屋 署 會 作 出 全 面 戒 備，加 強 屋 邨 的 清 潔 工 作，預 防 疫

情 在 社 區 傳 播 和 擴 散 。  

 

b. 如 防 護 中 心 按 有 需 要 知 道 的 準 則 公 佈 確 診 個 案 單 位 的 確 實 地 址  

 

 當 防 護 中 心 已 公 佈 某 大 廈 最 近 有 住 客 被 確 診 染 上 由 外 地 傳 入 人

類 豬 型 流 感。如 房 署 已 獲 通 知 個 案 單 位 的 確 實 地 址，房 署 會 在 該 住 客

的 居 所 內 進 行 消 毒 和 潔 淨 工 作，基 於 個 人 私 隱，房 署 不 會 向 外 公 佈 該

單 位 的 確 實 地 址。房 署 會 配 合 防 護 中 心 的 指 引，即 時 以 稀 釋 的 家 用 漂

白 水 清 洗 樓 宇 的 公 眾 地 方 和 地 下 大 堂，並 將 防 護 中 心 提 供 的 資 料 單 張

張 貼 於 當 眼 處 及 分 發 予 各 住 戶。另 外，房 署 會 作 出 全 面 戒 備，加 強 屋

邨 的 清 潔 工 作 ， 預 防 疫 情 在 社 區 傳 播 和 擴 散 。  

 

清 潔 工 作 進 展  

 

根 據 本 署 ｢公 共 屋 邨 預 防 人 類 豬 型 流 感 的 應 變 措 施 ｣的 指 引 ， 加 強

屋 邨 內 清 潔 及 消 毒 工 作 。  

 

相 關 響 應 清 潔 行 動  

 

響 應 政 府 於 2009 年 5 月 10 日 舉 行 的《 全 城 清 潔 日 》，本 署 轄 下 各

屋 邨 亦 於 同 日 進 行 清 洗 屋 邨 大 行 動，當 日 得 到 屋 邨 諮 委 會 委 員 及 各 座

義 工 鼎 力 參 予 及 支 持 ， 讓 居 民 提 高 保 持 環 境 清 潔 的 意 識 。  

 

房 屋 署  

2009 年 6 月  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